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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，提高投资决策科学化

水平，合理确定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和标准，

满足办公使用功能的需要，加强管理和监督，制定本建设标准。 

第二条  本建设标准是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决策和建设

的全国统一标准，是编制、评估和审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项目

的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以及对项目建设进行监

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三条 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全国乡（镇、苏木）级及以上党的

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

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机关，以及各级机关组成机构、直属

机构、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（以下统称党政机关）办公用房的

新建（或购置）、改建和扩建工程。配备、租用办公用房参照执行。 

第四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必须贯彻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、

反对浪费的方针，按照统筹兼顾、适用为主、满足办公需要的原则

进行建设。 

集中建设或联合建设的办公用房，应充分利用公共服务和附属

设施，打破系统、部门之间的界限，实行统一规划、集中管理、共

同使用。 

第五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

要求，从严控制用地规模，严格土地审批，节约集约用地，严禁超

标准占地、低效利用土地，不得占用耕地，新建项目不得配套建设

大型广场、公园等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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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应做到庄重、朴素、经济、适

用和资源节约，不得定位为城市标志性建筑。外立面不得搞豪华装

修，内装修应简洁朴素。 

第七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设规模应根据使用单位的类别

和各级别编制定员，按照本建设标准的规定确定建筑面积。严禁超

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投资建设党政机关办公用房。 

第八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设除应符合本建设标准外，还

应符合国家关于安全、资源节约、环境保护、卫生、绿色建筑等标

准和规范要求。 

第二章  建筑分类与面积指标 

第九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根据单位级别和性质分为五类，其

适用对象见表1。 

表1 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类别划分 

类  别 适  用  对  象 

中央机关 

中央部（委）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

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机关，以及各机

关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。 

省级机关 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

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机关，

以及各机关的组成机构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。 

市级机关 

市（地、州、盟）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

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机关，以及

各机关的组成机构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。 

县级机关 

县（市、旗）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

机关、检察机关，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机关，以及各机

关的组成机构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。 

乡级机关 乡（镇、苏木）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及其他机关。 

第十条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由基本办公用房（办公室、服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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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、设备用房）、附属用房两部分组成，并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 

表2  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功能分类 

办公用房 包括内容 

办公室 包括领导人员办公室和一般工作人员办公室 

服务用

房 

包括会议室、接待室、档案室、图书资料室、机关信息网

络用房、机要保密室、文印室、收发室、医务室、值班室、

储藏室、物业及工勤人员用房、开水间、卫生间等。 

基本 

办公 

用房 
设备用

房 

包括变配电室、水泵房、水箱间、中水处理间、锅炉房（或

热力交换站）、空调机房、通信机房、电梯机房、建筑智

能化系统设备用房等。 

附属用房 包括食堂、停车库（汽车库，自行车库，电动车、摩托车库）、警

卫用房、人防设施等。 

注：表中所称领导人员是指独立法人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。 

第十一条  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： 

表3   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 

类  别 适用对象 使用面积（平方米/人） 

部级正职 54 

部级副职 42 

正司（局）级 24 

副司（局）级 18 

处级 12 

中央机关 

处级以下 9 

省级正职 54 

省级副职 42 

正厅（局）级 30 

副厅（局）级 24 

正处级 18 

副处级 12 

省级机关 

处级以下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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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条  本条是关于建设标准解释权的规定。 

第六十条    本条是关于建设标准施行时间以及 1999 年标准

同时停止执行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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